附件5

关于××采矿权申请范围不在禁采禁建区的情况说明（模板）

贵州省自然资源厅：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第二十条及有关规定，经核实，××采矿权（采矿许可证号××）位于我县（市、区）乡（镇），该矿申请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、饮用水源保护地、水库淹没区和其它禁采禁建区不重叠。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说明：1.本情况说明由矿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出具；

2.矿山名称应与采矿许可证载名称一致；

3.申请新立采矿权和变更矿区范围的，情况说明中需附申请范围拐点坐标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。




